
未成年犯罪，留守少年占多半
前留守儿童汪某犯案不是个例，仅菏泽法院全年就有上百名留守少年被判刑
本报记者 景佳

9日，记者从菏泽市中级人
民法院少审庭了解到，在菏泽，
像汪某一样的少年犯并非少数，
自2009年以来，仅经被法院判刑
的未成年人，年均200余人，其中
多半都是留守少年。从他们的犯
罪类型看，以获取钱财为目的的
侵财型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总
数的80%以上，不乏杀人、绑架、
强奸等团伙性恶性案件。

犯罪类型呈现多样化

打砸盗抢都能干得出
同汪某的成长背景相似，16岁

留守少年陈某初中毕业后选择辍
学，今年4月份的一天，趁邻居家中
无人之机，翻墙入室偷走二百元钱
现金以及身份证和一张5000元存
折，后利用其哥哥及被害人的身份
证，将所窃取存单的款项盗取。菏
泽开发区警方将其抓获，审讯发现
陈某的作案动机很简单：一直想要
一台电脑却不好意思向打工的父
母开口。

这些90后少年犯的父母都是
常年在外打工忙于生计，致使他们
缺乏监督、管教，在校期间不好好
学习，结交了社会上不良青年，受
到“哥们义气”影响，走向犯罪道
路。他们的犯罪类型也呈现出多样
化，打砸盗抢都能干得出。

而日趋低龄化的违法犯罪，
也让办案民警揪心。有些少年，
犯罪时刚满14周岁。他们不仅法
律意识淡薄、更缺乏辨别是非及
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1996年出
生的李某、刘某两人因无钱上
网、玩游戏，遂产生抢劫的念头，
45天内联手抢劫12起。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审
庭法官于莉介绍，留守少年违法
犯罪的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
势，已不再是过去的两三种，而
是扩大到十种之多，除抢劫罪、
盗窃罪、强奸罪和寻衅滋事罪
外，敲诈勒索罪和故意伤害罪也
初露端倪，以获取钱财为目的的
侵财型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总
数的80%以上。

结伙作案行为多发

诱因大多是小摩擦
留守少年马某16岁就有了女

朋友。去年7月份的一天，他送女友
回家途中，发现女友收到一男子发
来的短信，这引起他的误会，随即
打去电话辱骂对方，对方回敬了一
句脏话。尔后不顾女友的一再劝
阻，约来两名同为留守少年的好
友，持刀赶到对方住处，将对方左
上臂捅成重伤。

在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中，类似马某等未成年人
之间的结伙犯罪呈上升趋势，他
们虽然年龄小，犯罪实施前共同
犯罪人大都经过一个短时间的
商讨谋划，具有一定的预谋性，
但预谋程度一般不深，多是联
络、实施犯罪时间、地点、对象选
择的简单商讨，在犯罪过程中表
现为组织分工不明显，其诱因也
多是小摩擦。

也不乏留守少年单独犯罪
案例。今年3月29日17时许，17岁
少年何某在菏泽市青年路一商
城附近，乘坐被吕某驾驶的出租
车，以接人为由先后将吕某骗至
菏泽市郑州路、广州路、定陶等

地，后在定陶县一偏僻路段，持
刀抢劫吕某人民币100元及身份
证、驾驶证等证件，被害人吕某
手部及颈部被划伤，经鉴定，被
害人吕某的伤情为轻微伤。

庭审过程中，法官于莉同样
认真分析了何某的成长经历，发
现在其成长的关键时期，还是因
为其父母在外打工、对其缺乏管
教使其走上犯罪道路，其本人没
有形成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
个性，法制观念淡漠。

犯罪手段暴力化

不乏残忍行凶者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拳打

脚踢、棍棒互殴、兵刃相见等暴力
手段并不少见，使被害人的财产权
利和人身权利遭受严重危害。

2008年12月份的一个傍晚，李
某、商某4人在菏泽市环城公园与
解放街路口处发现行人耿某，遂商
议抢劫其钱财，并约来郑某等二
人，将耿某挟至环城公园一偏僻
处，用树枝、木棍等殴打被害人耿
宗昕，劫取人民币10余元。

抢到钱后，对其继续殴打，
还采取让被害人磕头、吃烟头、
往被害人嘴里尿尿、背上压石头
并在上面踩等方式折磨被害人，
并致耿某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更残忍的是，次日又返回将
被害人尸体焚烧。6名涉案人员
最大的18岁，最小的年仅14岁。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审
庭庭长赵明军忧心地说，留守儿
童、留守少年成长中出现的问
题，如果任其发展，对社会产生
的危害将难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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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村留守儿童
规模较大，已成为一个需要
高度重视的群体。特别是鲁
西经济欠发达地区，留守儿
童占农村全部儿童的数量
已达到一半以上。留守儿童
的不良行为率比非留守儿
童高24 . 54%，违纪率比非留
守儿童高12 . 73%，违法犯罪
率比非留守儿童高10 . 99%，
并 已 达 到 令 人 吃 惊 的
12 . 54%。(《山东农村留守儿
童 犯 罪 问 题 的 调 查 与 分
析》，作者山东警察学院
董士昙)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
教授梅志罡说，目前我国农
村地区中家庭、学校和社区
等层面控制体系仍然弱化，
如果不能迅速改变这一现
状，今后短时期内留守儿童
犯罪问题或仍将呈上升趋
势。(综合)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
审判庭庭长杨赛宇介绍，近
几年来，留守儿童犯罪有增
多趋势。根据她掌握的数
据，16到18岁阶段少年犯罪
占总案件比例中，2008年为
10%，2009年为13%，2010年
达到17%。而今年1月份，她
参与审判的此类案件就达
到3个，与去年前四个月的
总和持平。(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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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以来，仅经被法院判刑的未成年人，年均200

余人，其中多半都是留守少年。本报通讯员 李增强 摄

格趋势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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